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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比较法研究”创刊15年来刊载过的一部分优秀论文，它或许能从某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
以来法律工作者们为了我国的法制重建和发展所作的种种思考和探索，以及他们对我国立法、法学乃
至实践的深刻影响和卓越贡献。
    本辑所收学术论文共60篇，除其中有2篇刊发在2001年的第1期和第2期外，其余各篇均是从2002-2005
年《比较法研究》各期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
本辑的标准与第一辑一样，即所选文章须是学术论文，译文、札记、笔谈等不在选择之列：须为当时
产生良好反响的或至今仍对学界实践有一定影响的论文；须能够系统阐明一种学术观点并具有自己独
到的方法；虽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但有独特的观点和学术或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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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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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西方化的“民权”而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本”记忆的首先当数王韬辈人。
王韬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
所谓民为邦本，本固宁也。
”（《搜园文录·重民中》）“国之所立者，而君听命于民者也。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陈炽也说，“天生民而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
”（陈炽：“报馆”，《庸书》外篇卷上）何启、胡礼垣则认为，“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非君
之事而民办之者。
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
”（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　　言说者对民本话语的偏爱，部分是由于
他们对现实糟糕的君主政治的关注，在历史上这个不成问题的东西已由西方“民主”政治的催逼被纳
入到严肃的政治学视野里，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改变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同时，这一新的观审也可能冒言说者与他的对象——“民权”的真正意图——分离的危险。
问题是，这种民本的记忆所表达的仅仅是言者传承了他们的儒家先辈对不幸的民众投以人道主义的怜
悯，或是对无道的君主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规劝？
还是在坚持把民权概念注入一种中国化的底气？
对此，我们必须给中国的民本传统以关注。
　　在中国的典籍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理想式样被设定为近乎神话的“父母——赤子”。
《尚书》的《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康诰》则说，“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便是这种式
样的表述。
“尊君保民”就成了周代官方主导的政治话语，这也是整个《尚书》不断重复的主题。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夏书》的“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在前儒家的典籍中，它主要是把“民”作为国家构成的基本人口以及统治的主要对象而叙述的。
《春秋左传》鲁文公十三年（前614年）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这也仅仅陈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民众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统治对象，而且其人口数量庞大。
强调被统治者的“先占性”，目的是让统治者意识到关怀被治者的利益对统治是有利的，而并不指涉
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任何一个暴君在满足自己私欲的时候都要以“民众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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